[bookmark: _Hlk116294946]石拐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向社会力量购买2026年“银龄暖阳”石拐区社区融合养老服务项目
全市各级社会组织：
一、项目背景与必要性
包头市石拐区作为典型的老工业城区，正面临着深度老龄化的严峻挑战。随年轻人口外流，空巢、独居、高龄老人比例持续攀升，他们普遍面临以下核心痛点：
精神孤独“空心化”：缺乏亲情陪伴与社交活动，孤独感、抑郁情绪滋生。
社会角色“边缘化”：从社会生产者转变为家庭照料者，甚至“被照料者”，价值感严重缺失。
生活保障“数字化”：在智能技术面前手足无措，就医、出行、购物处处遇阻。
居家环境“风险化”：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如跌倒、火灾等。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而机构养老资源有限且不符合绝大多数老年人“养老不离家”的深切愿望。因此，构建一种以社区为依托、整合社会资源、聚焦老人内在需求的融合式养老服务体系，是回应石拐区长者最迫切呼声、提升其生命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落实国家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关键举措。
包头市石拐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决定开展向社会力量购买2026年“银龄暖阳”石拐区社区融合养老服务项目
，具体事项如下：
1、 购买服务内容
一、项目总体目标
本项目旨在石拐区1－2个典型社区进行试点，探索建立“党建引领、社区协同、专业运营、多元参与”的社区融合养老新模式。通过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可持续的社区服务，有效破解老年人的孤独感，重塑其社会角色，增强其社区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最终将试点社区打造成为石拐区“老年友好型社区”的示范样板。
二、项目具体指标
（一）数量指标
1.直接并持续服务300名以上石拐区六十岁以上老人。
2.培育孵化3支社区老年自治团体（如志愿队、兴趣社团）。
3.开展“智慧助老”手机应用培训12场，服务至少240人次。
4.举办大型社区融合活动（如老年文化节、邻里家宴）不少于4次。
5.为50户困难老人家庭完成“适老化微改造”或安全检测。
（二）质量指标
1.服务对象对项目综合满意度达到90％以上。
2.参与项目的老年人智能手机基础功能使用熟练度提升50％。
3.项目培育的社区老年社团，在项目后期能实现至少50％的自我管理与运营。
（三）社会效益指标
1.社区内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互助意愿显著提升。
2.形成“以老助老、邻里守望”的社区互助良性循环机制。
3.项目模式总结成标准化操作手册，具备在石拐区全域推广的潜力。
（四）资金和服务范围安排
本次购买服务资金共计15万元。服务范围包括石拐区老年人。
（五）承接主体资质
承接主体。正式登记注册的具备承担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能力和相应资质的养老服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1.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
2.有一定经济实力、管理水平、服务经验的企业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具备提供适老化改造和政府购买服务所必需的固定经营场所、设施设备、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3.在各旗县区从事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企业或养老服务社会组织，3A级以上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企业和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二级以上养老机构优先。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没有不良信用记录。
5、参加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http://www.ccgp.gov.cn/cr/list、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二个网站查询无不良记录，并提供查询结果截图。
2、 项目周期
项目执行周期为一年。
3、 项目申报
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可从石拐区人民政府网下载填报于1月29日将纸质版申报书及主体资质材料提交到石拐区民政局。
4、 项目评审
1、民政局评审组（1月28日-1月31日）。由购买方组建评审组，对所申报的项目进行综合审议，确定承接名单。
[bookmark: _GoBack]2、公示公布（11月31日）。将承接名单通过政府官网及相关媒体向社会公布，为期3天。
5、 执行要求
项目承接主体要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注重绩效”的原则，建立健全项目专项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将资金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便于跟踪问效和监督检查。严格按照申报用途使用资金，保证项目资金的安全和正确使用。













项目申报书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目录
1、 授权委托书
2、 申报人基本情况
3、 服务方案
4、 投标人证明材料
5、 政策性条款保证书







一、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申报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 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确认、递 交、撤回、修改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 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委托期限：2026年   月  日-2027年  月  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申  报  人：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签字）
授权委托人：_________________（签字）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扫描件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扫描件


2026年   月   日


2、 申报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批准登记机关
	
	组织代码
	

	法定代表人
	
	营业期限
	

	主营业务
	

	地址
	

	税号
	

	开户银行
	

	开户行号
	

	银行账号
	

	电话
	
	传真
	

	邮箱
	
	邮编
	

	联系人
	
	联系方式
	



3、 服务方案
（1） 需求调研
（2） 服务方案
（3） 资金管理
（4） 团队建设
4、 申报人证明材料
（1） 投标人基本资质材料
1、 营业执照
2、 开户行
（2） 机构介绍
（3） 信用中国
（4） 其他材料
五、政策性条款保证书

包头市石拐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
我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法经营,从无违法经营行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我机构参加采购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任何重大违法记录，同时我机构保证在以后的经营中绝不会出现违法经营的行为且保证此次投标中所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如若提供虚假材料将在三年内不可参加采购活动。


 
机构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6年   月    日



